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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改项目 

（废水、废气、噪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相关说明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

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

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

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举例如下： 

一、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一）设计简况 

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改项目，因属于补办环评，在 2018 年 6 月获

得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环评审批批复时，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所列的

技改项目内容均已全部建设完成并正常生产。项目建设过程中将环境保护设施纳

入初步设计方案中，由有设计资质的单位负责设计。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

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二）施工简况 

项目建设中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施工合

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投入均得到保证。认真组织实施了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及自治区环保厅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项目配套的各

项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建成，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落实到位，污染防治

设施较完善。 

（三）验收过程简况 

1.项目竣工时间。技改项目属于补办环评手续，2018 年 6 月获得广西壮族自

治区环境保护厅环评审批批复时，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所列的技改项目内容

均已全部建设完成并正常生产。各项环保设施运转基本正常，具备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调查监测条件。 

2.验收工作启动时间和验收方式。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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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2017〕4 号）有关规定要求，为

加快本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于 2018年 12月成立了技改项目验收工作组，

公司董事长担任验收工作组长，公司各部门负责人为验收工作成员。于 2019 年

1 月启动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开展自查。在自查阶段，验收工作组全

面查阅了技改项目环评报告书、自治区环保厅环评批复文件，以及项目设计技术

等前期工作有关文件资料，逐一核实项目工程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和环保措施。

经现场勘察核实对照，对未完成环评批复要求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整

改措施任务的抓紧时间整改。2019 年 3 月整改任务基本完成，项目环境保护设

施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审批批复要求建成并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不存

在重大变动。废气、废水、噪声符合排放标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环评

批复要求的控制指标范围内。公司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组认为，技改项目整体

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决定对技改项目开展整体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3.验收监测单位。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2 月初通过招标方

式确定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本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

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19年 2月 11日与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了合同,约定了双方的责任。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经主管部门批准于

2015 年 11 月成立，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是广西区内大型的民营第三方综合性

检验检测机构之一。公司培养了一支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高新技术服务队伍，

现有员工 28 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 5人，中级技术职称（含等同能力）4人，

所有员工皆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并与区内外的一些大、专院校建立了良好而

密切的合作关系，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公司拥有恒温实验室 1200m2，固定资产

价值 2000 万元，拥有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生产的原子吸收光谱仪、气相色谱仪、

高效液相色谱仪等 150 多台套国内外领先水平的检测及科研仪器设备；公司目前

下设食品检验、环境监测专业检测实验室，从事环保监测（环境影响评价、建设

项目竣工验收、常规监测等）、食品检验、质量评定、安全评估及理化检验人员

的资格培训等技术服务工作，具备按国际认可标准开展检测服务的能力和为社会

提供公正、准确、科学数据与报告的条件和资格，公司的技术服务网络覆盖全区，

可根据客户不同的需求，提供项目前期调查、设计、咨询、实施、检验、治理、

改进等环节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和个性化技术支持服务。公司始终坚持“行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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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法科学、结果准确、服务规范”的质量方针，以优质的品牌、一流的队伍、

一流的服务、一流的质量为宗旨，坚持“优质、严谨、高效、诚信”的经营理念，

完成了众多工程项目的检测等技术服务工作，为社会各界提供了大量公正、准确、

科学的检测数据和报告。成立一年来，获得了“AAA 级重合同守信用企业”、“AAA

级重质量守信用企业”等荣誉称号，已被评为“广西质量检验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广西大学校企实验室”、“中国低碳协会会员单位”、“广西环保联合会常务理事

单位”、“全国环保行业十佳优秀品牌”。 

4.验收监测报告完成时间及提出验收意见方式。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要求，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在对技改项目

现场调查基础上，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编制了《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改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并于 2019 年 3 月 6 日至 3月 7日按照验收监

测方案对技改项目环保设施以及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现场监测，核实环保措施执

行情况。根据监测结果和现场调查核实结果，技改项目整体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条件，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编制了《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改项目（废

气、废水、噪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2019 年 4 月 27 日，广西贵港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主持召开了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会议的人员有公司领导、安环部负责人，环评单位代表和特邀专家。

验收工作组由参会代表和特邀专家组成。 

（5）验收意见的结论。环评阶段项目环评报告书所列的技改项目内容及与

主体工程配套的环保设施均已全部建设完成并投入正常运行，项目建设内容与环

评基本一致，没有重大变动。项目存在的“未批先建”、“未验先投”违法行为已经

环保部门立案查处完毕，并获得了环评补办审批手续。环评批复要求须在 2018 

年 12 月底前完成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整治措施，目前已经基本完成，

未完成的全厂废水综合处理站和原料场封闭部分正在按照计划抓紧实施。项目建

设中严格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与主体工程配套的各项环保设施同步建

成，污染防治设施较完善。 

项目正常生产期间，经委托广西华坤监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竣工验收监测结

果，废水、废气、噪声均符合排放标准。按照环保部《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环境保护部令第 48 号）规定，进行了排污申报，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取得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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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市环保局签发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证书编号 91450800747964887D001P）。全

部废气排气筒均按照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并安装在线监测装置，监测数据与贵港

市生态环境局联网。按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广西企、

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写指南》和《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

（HJ941-2018）要求，于 2019 年 1 月编制完成《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经贵港市港北区环保局备案。 

项目总体上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暂行办法》规定，项目验收合格，同意通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险收。后续工作，

要按照环评批复整治要求限期完成废水综合处理站建设和原料场封闭整治任务。 

（四）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环评阶段项目环评报告书所列的技改项目内容及与主体工程配套的环保设

施均已全部建设完成并投入正常运行，期间未接到过公众反馈意见和投诉情况。 

二、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一）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公司成立了以法人代表为组长的环保工作

领导小组，建立了环保目标责任制度。公司安全环保部具体负责指导全公司的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制定完善了公司环境保护规章制度、环保设施日常运行维护制

度、环保岗位管理台账记录等环保管理规章制度。具体为：《广西贵港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办法》、《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环保监测管理办

法》、《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环保污染事件管理办法》、《广西贵港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环保责任制》、《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环保工作考核办法》、《广西

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管理制度》。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公司高度重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加强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工作，建立建全了公司应急管理机制。按照《企

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广西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编写指南》和《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要求，于

2019 年 1 月编制完成《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

经贵港市港北区环保局备案。根据应急预案明确的区域应急联动方案，加强与公

司周边单位、社区村屯开展应急联动和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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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监测计划。公司已委托广西华坤监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项目竣工

验收监测。并按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批决定要求，制定了监测计划。日常各废气

排放筒在线监测装置监测结果均达标。 

（二）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项目环评审批内容不涉及到区域内削减污

染物总量要求，项目各污染处理设施正常运转处理效果较好，外排主要污染物控

制在《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核定的总量指标内。根据项目环评报告书及自治区原

环保厅审批决定要求停用、拆除落后产能设备的规定。在验收阶段已完成 2 台

35t 转炉炼钢等落后生产装置的拆除。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根据项目环评报告书及自治区原环保厅审

批决定：建设单位应配合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政府，按照贵港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

划及贵港市郁江两岸综合治理北岸工程项目搬迁改造计划，尽快完成防护距离内

西江化工厂旧生活区（约 100 人）及南平村居民点（约 50 人，11 户）的搬迁

工作。目前建设单位已完成贵钢生活区（约 200 人）搬迁。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政

府已启动西江化工厂旧生活区（约 100 人）及南平村居民点（约 50 人，11 户）

的搬迁工作，建设单位均能积极主动配合做好各项工作。 

（三）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在贵钢生产区内建设，不用另外征用土地。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

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情况等问题。 

三、整改工作情况 

（1）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整改工作情况。项目属于补办环评手续类，《广西贵

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所列的技改项目内容均已全部建

设完成，项目存在“未批先建”、“未验先投”违法行为，贵港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1

年对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贵环罚字﹝2011﹞07 号

和贵环罚字﹝2011﹞08 号）；2018 年 6 月 1 日，对“未验先投”违法行为进行立

案查处，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贵环罚字﹝2018﹞07 号、贵环罚字﹝2018﹞

08 号、贵环罚字﹝2018﹞09 号）。技改项目存在的“未批先建”、“未验先投”违

法行为，经环保部门立案查处办结后，2018 年 6 月，技改项目获得广西壮族自

治区环境保护厅《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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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桂环审〔2018〕116 号），环评批复要求建设单

位须在 2018 年 12 月底前完成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整改措施。各项环

境保护设施、措施完成后，应在 2018 年 12 月底前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规定

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期间的整改工作情况。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2017〕4 号）有关规

定要求，为加快本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于 2018 年 12 月成立了技改项目

验收工作组，公司董事长担任验收工作组长，公司各部门负责人为验收工作成员。

于 2019 年 1 月启动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开展自查。在自查阶段，验

收工作组全面查阅了技改项目环评报告书、自治区环保厅环评批复文件，以及项

目设计技术等前期工作有关文件资料，逐一核实项目工程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和

环保措施。经现场勘察核实对照，对未完成环评批复要求的大气污染、水污染、

噪声污染整改措施任务的抓紧时间整改。2019 年 3 月整改任务基本完成，项目

环境保护设施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审批批复要求建成并与主体工程同时投

入使用，不存在重大变动。废气、废水、噪声符合排放标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在环评批复要求的控制指标范围内。公司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组认为，

技改项目整体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决定对技改项目开展整体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编制了《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

案》，于 2019 年 3 月 6 日至 3 月 7 日按照验收监测方案对技改项目环保设施以及

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现场监测，核实环保措施执行情况。根据监测结果和现场调

查核实结果，技改项目整体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编制了《广西贵港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技改项目（废气、废水、噪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改项目（废

水、废气、噪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

指南、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对技改项目进行验收。形成了《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改项目（废

水、废气、噪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项目验收合格，同意通过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险收。后续工作，要按照环评批复整治要求限期完成废水综合处理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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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原料场封闭整治任务。 

（3）项目竣工验收意见提出的整改工作情况。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改项目（废水、废气、噪声）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意见》，于 2019 年 6 月初完成了废水综合处理站建设任务。污水综合处理站

设计处理污水量为 300 m3/d，采用 SBR 工艺进行处理，全厂污水经处理达标后

向郁江排放。原料场封闭整治任务因受场地限制和工程投资较大，施工难度较大

进展缓慢，尚在施工中。计划于 2019 年 10 月份完成，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已

向环保主管部门作出了限期完成承诺书。 


